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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5          证券简称：海陆重工        公告编号：2010-011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增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陆重工”、“本公司”、“公

司”）与赵建新、江阴海陆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海陆”）于

2010 年 3 月 16 日在江苏省江阴市签定《江阴海陆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增资协

议》，公司向江阴海陆增资 300 万元，赵建新向江阴海陆增资 200 万元，江阴海

陆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增加到 1000 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仍为 60%。 

（2）公司 2010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全票

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江阴海陆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次

对子公司增资行为未超过董事会权限，且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股东大会

批准，需经工商部门登记备案。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江阴海陆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江阴海陆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江阴市华士镇龙砂工业园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陈吉强 

5、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冶金机械设备、锅炉配件、弯管、金属结构件的制造、加工。 

7、相互关系：本公司持有江阴海陆 60%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二）赵建新基本情况 

赵建新为江阴海陆自然人股东，持有江阴海陆 40%的股权，与本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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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向江阴海陆投资现金人民币 300 万元整，

其中 300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赵建新以自有资金向江阴海陆投资现金人民币

200 万元整，其中 200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鉴于本次为同比例增资江阴海陆，增资前后股权

结构不变。公司仍持有其 60%股权，为控股股东；赵建新仍持有其 40%股权。江

阴海陆运营良好，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5,365.89 万元、负债总额为 9,249.22 万元、净资产

6,116.67 万元，200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360.55 万元，净利润 2,071.00 万元。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同意江阴海陆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 万元增至人民币 1000 万元，由

海陆重工、赵建新双方同比例增资。海陆重工以自有资金向江阴海陆投资现金人

民币 300 万元整，其中 300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赵建新以自有资金向江阴海

陆投资现金人民币 200 万元整，其中 200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 

（2）江阴海陆本次增资完成后，海陆重工仍持有江阴海陆 60%的股权，赵

建新仍持有江阴海陆 40%的股权。 

（3）海陆重工、赵建新应自协议签署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协议约定的

投资金额一次性以现金方式，付至江阴海陆指定账户。 

（4）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规定，致使本协议任何一方因此遭

受损失，违约方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并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用于支付非违约方

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本协议及本协议的补充协议关于违约责任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5）协议经三方签署、并由海陆重工董事会、江阴海陆股东会批准之日起

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江阴海陆的快速成长，原来的注册资本已制约其发展，本次公司以自有

资金对其增资，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扶持了控股子公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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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其增强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增强整体实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六、其他 

公司董事会将对上述增资行为的进展及变化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提请投资者

关注公司在指定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网的相关信息公告。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江阴海陆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3 月 16 日 


